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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山东招远核电厂 1 号机组建造许可证  

国核安证字第 2516 号  

2025 年 11 月 13 日 

 

项    目：山东招远核电厂 1号机组  

持证单位：山东招远核电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张星镇  

法定代表人：喻向东  

发证机关：国家核安全局  

颁发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13 日  

有效期限：至 2035 年 11 月 12 日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

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要求，国家核安全局审查了山东招

远核电有限公司提交的山东招远核电厂 1、2 号机组建造申请书及其

附件，并组织了对山东招远核电厂 1 号机组核岛基础浇筑第一罐混

凝土准备工作的监督检查。核安全审评和监督的结果表明山东招远

核电厂 1 号机组的设计原则以及核安全相关活动符合核安全要求，

已具备颁发建造许可证的条件。在山东招远核电厂 1 号机组建造过

程中，山东招远核电有限公司应遵守以下条件： 

一、作为对山东招远核电厂 1 号机组承担全面核安全责任的营

运单位，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，接受国家核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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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的核安全监督管理，保证 1 号机组的建造质量，确保核电厂整体

性能满足核安全标准的要求。 

二、建造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如需要延期建造，应报国家核安

全局审查批准。  

三、履行在《建造申请书》《初步安全分析报告》以及审评过程

中的承诺。如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，应向国家核安全局提出申请，

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 

四、履行质量保证大纲，并认真执行质量保证程序，监督参与

项目建设单位的质保活动，定期监查和审查质量保证大纲实施的有

效性。当组织机构等内容有较大变化时，应及时修改质量保证大纲，

并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。 

五、认真执行《核动力厂营运单位核安全报告规定》，及时、如

实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 1号机组的建造情况，并提供有关资料。 

六、如果场址条件（如人口分布，附近的工业、运输和军事设

施等）发生较大变化，应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，并论证其对核电厂

安全的影响。 

七、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对核电厂设计进行管理，督促设计院加

强设计控制和校核，确保设计和现场变更满足核安全要求。 

八、国家核安全局在 1 号机组建造活动中设置主管道焊接的控

制点。国家核安全局委托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实施

控制点的监督和释放工作。控制点未经释放，营运单位不得开展相

关工作。 


